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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专业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马秋芬  黎媛青  王晓泽 

摘  要  法学作为新文科门类之一，一直是国家法治建设重点关注学科。随着科学技术

不断发展和社会快速进步，企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由单一型转变为复合型。我国当前的

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并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人才需求。有鉴于此，结合法学专业人才

培养的传统理论授课模式，增加新型人才培养方式，探究适合我国法学专业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模式。从理论与实践出发，结合各个高校自身特色，以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复

合型法学人才为最终培养目标。 

关键词  新文科；复合型法学人才；创新创业 

一、问题的提出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大力推行法治教育，社

会对于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一直稳中有升。高校作为培养法学人才的主要基地，几十

年来为我国的法治进程输送了大量的优质法学人才，为我国的法律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转型促进了各行业的融合以及多学科的交叉，社会对法学专业人才

提出了多元化的更高要求。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稀缺也正说明了目前高校对于法学专业人

才的培养模式面临着转型的挑战，高校需要培养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学专业人才。

2019年 4月在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 13个部门联合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

计划 2.0中，要求全面推动高校“新文科”建设。新文科相较于传统文科更强调创新性、

交叉融合性，而法学是一门社会学科，除了有高度的专业性要求以外，还具有强烈的应

用性和实践性，不仅讲究在多行业多领域涉猎的广泛性，还会顺应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

和进步。因此，建设新文科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对此前传统的法学培养模式提出了新

要求，也是对法学教育应当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重申。与此同时，新文科教育更加关

注创新创业理论的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使得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成

为国家层面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也为各大高校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当前法学专业

人才的培养也应当指向于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专业实践人才，然而传统的法学人才

培养模式中还存在着教育理论和现实实践联系不紧密，课程设置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导

向性不强等问题，与新文科教育所提出的人才培养要求还相差甚远。如何在新文科建设

背景下建立具有创新创业知识的法学专业教学体系，坚定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理念，

培养出复合型、创新型、符合社会需求的法学专业人才，是高校法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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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 

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人才培养现状 

我国自 1997 年恢复法学专业招生，当时多数学校都没有设立法学专业，全国招生

人数仅有 200 余人。如今招收法学专业学生的高校已超 1000所，据数据显示，2019年

法学专业应届毕业人数超 860万，我国的法学专业人才数量达到了空前的庞大规模。与

此同时，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越来越完备，各高校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法学人才

的培养研究作出了颇多努力。但我国法学教育依然挣脱不了起步晚、起点低的背景，出

现了与高速发展的社会不适应的问题。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发布的《2019 年中国大学生

就业报告》显示，在 2018 年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处于最低水平，仅为 85.1%，远低

于 91.9%的平均值。从我国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上看，我国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存在着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才会出现就业低迷、供需脱节的情况。新文科

的建设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要求学科教育应与现实需求相匹配，在如此背景下，现有

的传统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愈发明显。而要进一步优化法学教育, 就必须全面分析

目前我国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一）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专业，专业内容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2018 年中央政法委、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

划 2.0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法学教育要着重强化实践教学，支持学生参

与法律实践活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方式方法以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1
虽然大多

数高校都在此基础上对实践教学课程有所安排，但往往具体到教学环节也依然是理论教

学。因此，在目前培养模式中始终存在着法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极不平衡问题。理

论与实践教学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课程设置方面，多为理论课程，实践实操课少。本科阶段的法学学生除了要学习

一系列公共课程以外，还要求掌握 14 门法学专业基础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于初入门的

本科生来说，学好理论知识是是基础，因此，这些课程也都着重于对法学理论法律概念

和法律条文的解析，但这些基础学科所要学习的内容规模不容小觑。此外，在有限的课

程时限中，多数学校在安排了多门的基础课程时，对于实践课程的教学显得更流于表面，

轻实践的教学模式也导致学生司法实务操作能力和法律思辨逻辑得不到提升，理论转化

程度弱。 

在授课形式方面，目前大多学校多以老师单方面授课为主，学生被动灌输知识。所

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填鸭式的教育形式导致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互

动性不强，学生也缺乏自我思考的过程，且考查方式以笔试为主，这要求学生背诵掌握

 
1 资料来源：http://www.moe.gov.cn。 

http://www.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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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更为庞杂，学习到的理论不能及时转化到实践中，学生容易学过就忘，所掌握的

知识也不够牢固。 

在实践实习方面，应用型法律人才虽然也重视法学理论教育，但其生源质量和办学

层次并不要求其理论教育达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广度和深度，相反，其应当更强调

对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性更加凸显。1法学本科教育多是以理

论灌输为主，法学学生取得学士学位的条件也是产出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而没有对学

生的实践能力进行考察，更不是硬性的毕业标准，因此学校和学生都没有重视起实习实

践的过程与结果。此外，由于法学职业的专业技能准入性，很多岗位在招聘时要求应聘

者应当具备执业资格证或者有相关的工作经历，但大多数的法学学生普遍不符合这两项

要求，这让他们在寻找实习工作时不得不选择与本身专业不相垂直的实习岗位，且这些

实习岗位的工作任务大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在实习过程中难以接触到有价值的核心工

作，工作内容边缘化，导致学生在校内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不到实践中，实践的意义十

分有限。 

（二）缺乏针对法考培训的专门课程设置 

2018 年 4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颁发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公证员执业和初次

担任法律类仲裁员，以及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

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可见，

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是绝大多数法律职业岗位的门槛、敲门

砖。除此之外，法考的正式实施取代了也此前对法学教育背景没有严格要求的国家司法

考试。改革后的法考不仅更为注重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考察，扩大了考试范围，也提

高了报考门槛，要求报考者必须具备法学教育背景。这也就是说，在今后，法律行业的

准入条件必须为具备法学教育背景的并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法学人才，这一《办

法》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捆绑在一起，更加强调应用型专业性法律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所采取的本科法学教学模式为通识性教学。诚然，在本科阶

段，学生不仅需要学习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也需要学习外语、计算机、经济等多学

科的知识来拓展知识面，但由于校内的法学专业课程与法考考察的侧重点不一致，没有

专门针对法考培训的课程，开始出现了很多学生介于法考对未来职业影响的重要性，急

于通过考试，没有证书就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从而忽略了学校对其的培养计划，

放弃校内的课程而去自主学习专门的法考课程的现象，这不仅不达不到预期的良好教学

目的，也大大增加了学生的额外负担，顾此失彼。 

此外，随着法学专业人才数量的不断增多，一部分法学硕士、博士在毕业后选择进

入高校从事法学教育工作，教师队伍更为年轻化，他们逐渐承担起法学专业建设和教学

 
1 胡晓利，郭宏．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下的法学本科“三维”实践教学模式重构［J］．现代教育科

学，2018(12):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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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任。但是年轻化的师资队伍给学院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例如：缺

乏法律实践经验，在授课时仅能以理论为基础而没有实际经历作为支撑；缺乏教学技巧，

课堂上授课内容与自身的知识的转化度不高，在课程设置方面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虽然

他们绝大多数都已通过了法考，但不见得他们就会将法考培训融入校内课程，但建立一

套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学体系也是现代法学教师应当考虑的重大问题。 

（三）法学人才培养实习实训资源匮乏 

法律职业是集经验性、技术性、专业性于一体的职业，基于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

当是为社会培养具备足够经验、技术的实践型法治人才。1 

一名优秀的法学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还需要经过大量的实践磨练。

但目前，不论是在校内的配套教学还是学生走进社会前的实习过渡阶段，学生所能获取

到的资源并不多。 

首先，多数高校校内所开展的法学实践教学活动大多以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和课堂

上对一些案例进行分析的方式进行，实际上这类实训活动在总学时中所占的学时十分有

限，很难真正达到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效果。以课堂上老师带领学生做案例分析或是以

学习任务要求学生自主学习分析案例的形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锻

炼法治思维，即便如此，所选取的案例虽具有典型性，但由于现实所产生事件并不相似

且纷繁复杂，课堂上的案例分析也依然无法摆脱纸上谈兵的制约，模拟法庭具有比理论

教学更强的真实性，但校内的模拟法庭几乎完全依托于高校，在内容设计和实施方式上

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校对法律职业岗位所需的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不足从而导致法学

人才的供需脱节的窘境。 

其次，毕业前夕校外的实践时期，学生选择的岗位大多为两类，一类是与法学不相

关或相关度差的工作，例如文秘、市场营销、公务员的综合岗位等工作，另一类则是进

入司法体系或律所、公司法务部门等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岗位，但这类工作的的门槛较高

且名额有限，所占比重也相对较少。基于此，有的高校开始与法律实务部门合作协同，

建立法学院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之间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旨在与提升学生运用法律知识

的实践能力。2但显然法律实务部门所能提供的岗位消化不了数量庞大的法学学生，不能

覆盖到全部学生。此外，许多高校所设立的校外实践基地也没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高

校对校外的实践教学效果难以把握，学生多以体验为主，达不到提升实践能力的效果。 

总的来说，法学学生的实习实训没有结合具体的岗位有针对性的展开，法学人才培

养实习实训的资源存在着匮乏的困境。 

三、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家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深入高校教育体制创新改革的背景下

 
1 曹义孙. 中国法学教育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11): 59−64. 
2 何勤华.推进协同创新,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几点思考[J].法学教育研究,2013,8(01):20-2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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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高等教育。1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意识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当前高校对

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有关开设创新创业的课程或是讲

座；老师以讲课的形式传授有关创新创业的知识或者是学院邀请一些领域内的优秀人才

来校开办讲座，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为学生拓宽眼界，改善他们的择业观。二是举办

校内或者参与全国性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通过比赛的形式激励学生自主创新创业，

丰富学生在校时期的实践经历。三是以给予补贴的方式扶持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并设立专门的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为大学生兼职、求职、实习、就业、创业提供各项

服务。这些措施确实能够给予学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但是这种模式往往面向的是校内

的所有专业的学生，或者仅以学院、专业大类划分，专门针对法学专业的创新创业的相

关课程较少，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学创新创业教学体系。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在现有

的法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下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重理轻文传统观念尚未彻底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工业化、现代化

强国”的指导下，教育重视能迅速给社会带来利益和发展的理工学科而轻视发展成果不

易显著的人文社科的失衡趋势进一步加剧。民间也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的谚语，反映出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的传统观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偏向于自然科学的理科与偏向于人文科学的文科一直处于分离割裂的状态，在培养模式

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科的学习更注重传授科技知识，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在如今互联网经济繁荣的时代，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的人才进行创新创业活动也相对于

文科人才更具有优势条件。而传统文科的学习更倾向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不与

理科一般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质，文科的实践教育也没能得到重视。因此，在高中文理分

科和进入大学的专业选择上，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理科以及理工科专业。长此以往，重理

轻文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从马加爵到药家鑫都反映出理科人才缺乏人文精神的正确指引，

而文科人才在人才市场上的冷遇也反映出其缺乏突出的职业技能短板，创新创业能力弱

等特点。而法学以其极强的文字性和逻辑性而作为传统文科的代表学科，法学实践教学

也一度没能得到重视和关注，导致学生实践能力差，缺乏法律思维，更别提及有关创新

创业的技能了。 

当然，这种弊端已被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了，并且已经着手进行改革。首

先体现在高考改革上，高中不再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来分离文理科，学生可以依据个性和

特长选择高考科目，这是文理科进行有效融合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高校也开始重

视文科教育，大力发展文科生的实践教育。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重理轻文的传统观念可谓深入人心，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彻底转变的。 

（二）新文科建设尚未实现彻底转型 

有学者将新文科形容为是文理打通、人文与社科打通、中西打通、知行打通、古今

 
1 黄一涛.美国、德国、加拿大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特征及启示[J].职业技术，2018，17（04）：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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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的“五通文科”。1从根本上来说，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就

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标。2可见，新文科相较于传统文科更强调创新性、交叉融合性，

要求突破传统文科的培育模式，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使之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

求为导向，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培养模式。建设新文科在法学领域就是建设新法学。建

设新法学应秉持与新文科的核心——“创新”相一致的理念，以新时代的新理念向新法

学转变。但我国新文科的建设尚未达到理想高度。 

首先是在高校的培养模式上，虽然大力提倡校内学科、部门协同育人，校际合作，

校外与法律实务部门协同合作的资源整合型创新模式，部分高校已经作出许多努力和尝

试，但就目前来看，此种模式无法完全覆盖至所有法学学生，且暂无明显成效；其次在

于培养体系上，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传统文科的课程体系、内容以及标准等都应当更

新，在课程设置上应当更为注重学科的交叉，引入科技前沿知识或理工科知识，例如：

算法、人工智能等。但实际上，本科法学的教育尚未摆脱传统法学的教育体系，且法学

专业的学生中文理科生分布极不平衡，直接引入理工科知识显然不能成为现实，但在将

来可以鼓励理科生报考法学院，扩大法学对理科生的招生人数，循序渐进地达到文理平

衡，这样更有助于法学专业的职业化培养与精英教育；最后，在师资队伍上，新文科要

求不能满足于过去以学院派教师为主的教师团队结构，而要大力引入检察官法官律师等

法律职业从业人员进入高校课堂授课，让这些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成为学校的重要师资力量，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对学生未来的规划有

所启发。但目前高校所引入的法律实践人才比重较少，且高校中的法学教师也大多不具

备这种基础，专职从事创新创业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由此可见，要想新文科彻底转型、

将挑战化为机遇实现向新法学的转变，依然还需要多方的努力。 

（三）文理学科交融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一轮的技术革新促进了社会各行业的融合，新经济推动多学科深度交叉，社会对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如前所述，新文科具有交叉融合性，在新文科背景下文理学科之间并

无明显的界限，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相互交融是新文科的重要特征。《意见》中也提

到鼓励高校开设跨学科、跨专业新兴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形成课程模块供学生选

择性修读，同时也鼓励高校组深入实施主辅修制度，丰富学生跨专业知识，培养学生跨

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许多高校开展了跨学科培养，以我校武汉工程大学为例，

利用自身理工科优势，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学班，要求学生在明确知产学习方向的同时也

要辅修理工科课程，这是实现文理学科交融的一大突破，有助于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各高校所采取的有关文理学科交融的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相较于新文科

的建设目标还相差甚远，仍然存在着问题与挑战。客观来说，文科和理科之间的思维方

式、研究方法大相径庭，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难以跨越，这也是对授课老师提出了更高

 
1 徐显明.新文科建设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J].中国高等教育,2021(01):8-10. 
2 夏文斌.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内涵与路径[J].北京教育(高教),2021(05):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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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在面对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学生，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输出自己的

专业知识，这也让跨学科能力偏弱的老师在传授知识时受到局限，学生花费了时间精力

却也没能得到成效。除此之外，文理学科的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对就已经形成相对固化的

成熟学科的管理体系产生冲击，产生了学科交叉意愿不强、教学科研人员主动性不够、

学科交叉人员难以汇聚等问题。1这些问题都进一步限制了文理科融合性、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培养质量。 

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 

对于大学生而言，实践是促使其成长的必经之路。实践教学易是老师课堂教学的拓

展。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可以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锻炼才能，增强社会责任

感，从而引导其正确的价值取向。法学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应当注重职业教育和实务的

训练，在法学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坚持理论和实践教学并重，使理论和实践教学一体

化。应提高法科生的实务水平，满足社会对法治人才复合型和应用型的多元化需求。 

在课程设置结构中，应加大实践性课程所占的比例，多开设模拟法庭教学，使学生

亲自担任审判长、书记员、公诉人、代理人、辩护律师、被告人等角色，切实参与到模

拟法庭的整个过程，既可以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又能激起学生们学习

的兴趣，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在使用模拟法庭教学方法之前，要给学生打好理论基础，

系统的加强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使学生在具有理解、分析和适用法律文书及案例等技

能和基础知识后，再去参与到模拟法庭中去解决复杂的疑难问题。此外，学校可以组织

学生多参加下乡的法律援助实践活动，让学生帮助具有经济困难或者有特殊疑难案件的

百姓解决问题，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促使学生在深入农村、深入自然的过程中增强社

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 

（二）开设专门性人才培养的课程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高校要注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学人才，这样

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意识和知

识转化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性。 

首先，在不改变原有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实践教学，比如增设法律职业伦理、

模拟法庭、开放论坛、法律诊所课程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在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中，应

从市场需求出发，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和执业能力。在模拟法庭课程中，使学

生角色扮演，担任法官、律师、公诉人、被告人等角色，模拟审判的整个过程，培养学

生的团队意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开放论坛课程中，邀请校外优秀的实务专家来进行专

题授课，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法律诊所课程中，使学

 
1 罗勤，梁传杰．论高校学科交叉的困境与出路 [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4）：18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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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理真实的案件，为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增加学生的法律实践经验，提高学

生的实务能力。同时也可以将实务性较强的选修课提升到必修课的程度，夯实学生从事

实践活动的专业基础1。 

其次，要求学生利用暑假进行社会法律实践活动，比如法律援助活动、三下乡活动、

在律所或公检法机关实习等，并在实践结束后向学校提供实践报告与心得体会。学校可

以把此次社会法律实践活动作为一本课程计入到期末考核中，让学生深入社会、深入农

村，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 

最后，鼓励学生辅修双学位，让法学生到其他学院去学习一些与法律有关的课程，

使学生不仅精通法律知识，又通晓管理学、经济学、电子商务、财会等理论，着力培养

复合型法学人才。 

（三）优化法学人才培养教师团队结构 

师资团队力量的强弱决定一个学校法学教育的成功与否。打造一支专业过硬、经验

过强的高素质教师团队至关重要。首先，现有的教师团队需要引进先进的法学人才来充

实。学校可以优先引进兼具高学历学位和有在实务部门工作经历的先进人才来担任法律

教学工作。这些人才既有渊博的法律专业知识，又有资深的实践经验，是较为理想的师

资。其次，学校可以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选择优秀的教师到国外进修或去其他高校交

流学习或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着力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并改进教学风格。最后，

高校可以构建相对职业化的实践型师资队伍，设置各种实践教学的岗位，并制定考核机

制和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老师们的专业特长2。教师要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给学生正能量的信息。 

（四）充分利用校内外法学人才培养资源 

充分利用校内外法学人才培养资源是法学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高校应改

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行“双导师制”，加强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的长期合作，以校内专

业导师为主，校外实务导师为辅3。由学校法学院的老师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打

好理论基础。由公检法实务部门和企业法务部门中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给学

生分享实战经验。另外，在引进校外优秀的人才资源的同时，可以推行“走出去”计划，

让校内老师到实务部门或者其他高校中挂职、学习、交流经验，提高老师自身的实践经

验和授课水平。学校还可以邀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员来学校开展专题

讲座和论坛，开拓学生的视野，设置答疑环节，集中解决学生们在学习、实践过程中遇

见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将法院庭审引入学院，邀请法院来学校开庭，使学生能够听到、

看到、直观的参与到审判的全过程，事先了解案件经过，事后与法官和老师交流讨论，

既能缓解学生学习的枯燥，又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应用能力。 

 
1
 王周户.法学本科人才开放式培养机制创新[J].法学教育研究,2013,9(02):118-126+378. 

2 陈永福,魏明红,沈星.法学人才市场化与职业化的实现路径[J].教学研究,2013,36(04):45-47+124. 
3 王周户.法学本科人才开放式培养机制创新[J].法学教育研究,2013,9(02):118-12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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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法学人才的创新创业精神非常重要，具有强烈创新创业意识的法学人才是新文科背

景下全面推进我国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主力军。新文科专业的

建设需要把社会市场需求作为导向，充分利用校内外法学人才培养资源，着力培养应用

型、复合型的法学人才。高校应改变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在注重学生理论知

识学习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学生职业教育和实务的训练，要坚持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

为了培养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法学人才，高校更应坚定习近平新时代

教育思想理念，开设专门性人才培养的课程、优化法学人才培养教师团队结构、充分利

用校内外法学人才培养资源，提高法学人才的综合素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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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ategories, law has always been a key subject of 

national leg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progress of society, enterprises' demand for legal talents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type 

to compound type.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of legal talents in our country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view of this,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teaching mode of talent training for law majors, the new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should be added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mod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 for law majors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universit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cultivate the compound legal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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